附件2

申办报告基本内容

申办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　　一、申办单位概况
　　基本特征；面积；人口；文化；教育；科技；交通；通讯；医疗卫生；社会治安；气象条件；环境；申办中心城市(通常为开、闭幕式举办地)介绍等。
　　二、经济状况
　　近三年经济运行情况及财政收入状况。
　　三、竞赛基本条件
　　（一）各项目安排方案及场馆相对位置示意图。
　　（二）现有基本满足训练、比赛需求的场馆现状；现有竞赛场地设施数量是否达到总体数量要求的70%以上。
　　（三）维修或改扩建后可以基本满足训练、比赛需求的场馆情况。
　　（四）拟新建的场馆规划及开、闭幕式主场地的安排计划。
　　（五）中心城市是否能满足承担60%以上项目的竞赛和开、闭幕式活动安排。
　　（六）不具备承办比赛条件的项目情况。
　　四、体育发展现状及竞赛组织管理水平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体育发展现状和规划；体育竞赛管理队伍现状、管理水平和竞赛组织经验；国际级、国家级和国家一级裁判员概况；体育产业、体育彩票、体育消费等相关情况。
　　五、接待条件
　　运动会期间可使用的各类宾馆、酒店、饭店的地理位置、数量、星级、床位、相关服务等；工作用车的计划来源等情况。
　　六、经费保障
　　运动会承办经费预算及经费保障方案等。
　　七、相关承诺
　　申办单位政府对圆满、顺利举办运动会在人、财、物、交通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的承诺；对遵守市场开发规则，维护市场开发秩序，宣传推广运动会理念和品牌形象，严格保护运动会知识产权的承诺；对节俭办赛、廉洁办赛，维护运动会公平竞赛环境，狠抓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方面的承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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